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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采煤塌陷地复垦的现状、问题和原因分析 

王巧妮，陈新生，张智光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37) 

摘要：分析了我国采煤塌陷地复垦的现状，并对我国采煤塌陷地复垦进行 了问题分析。在 

此基础上，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土地复垦的配套法律、 

法规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复垦组织模式，复垦费机制存在着不少弊端，复垦理论研究滞后 

是我国采煤塌陷地复垦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制定专门的、全国的矿地复垦法，推 

行科学的复垦保证金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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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status quo of reclamation for coal mine subsidence．On the basis 

of it，the problem analysis of reclamation for coal mine sub sidence was carried on．After that，the 

paper studied  the reasons which induced these problems，which shows that the undound land recla- 

marion law，lack of valid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unefficient mechan ism of land reclam ation 

fee and lag oftheory research are the main causes．So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spe cial countrywide 

land reclamation law and implement the land reclamation bond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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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是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和消费国，煤炭占 

全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70％。我国煤炭主要 

是井工开采，导致地表大面积的塌陷。我国煤炭 

开采塌陷土地累计已达 110×104 hm ，造成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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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累计已超过 500亿元。按矿区人口计算，人 

均采空塌陷面积为 1．86 hln20如果采煤塌陷土地 

以0．2—0．3 hm2／104 t估算，全国每年新增塌陷地 

面积约为 (2．7—4．1)×10 hm2o随着我国煤炭工 

业的持续发展及煤炭产量的逐步增长，煤矿塌陷 

区的面积还会继续增加。尽管我国从 20世纪70 

年代就开始了塌陷地的复垦工作，复垦工作也受 

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我国塌陷地的复 

垦率仍然较低。为提高我国塌陷地的复垦效率，推 

进塌陷地复垦的进程，有必要对我国塌陷地复垦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有的研究者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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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层面分析了我国土地复垦存在的问题 Ⅱ-3]本文 

将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对我国采煤塌陷地复垦进 

行现状、问题以及原因分析。 

1 我国采煤塌陷地复垦的现状 

我国采煤塌陷地的复垦是随着我国土地复垦 

进程，经历了从自发性零星复垦到自觉性有计划 

复垦，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巨大变化。2o世 

纪 70年代以前的土地复垦总的来说是处于 自发 

状态，没有统一的管理和领导，也没有相应的法 

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机构和人员也很少。从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土地复垦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现阶段，我国采煤塌陷地的复垦呈现出以下 

特点： 

(1)政府高度重视。近年来，采煤塌陷引起的 

问题已经受到各级政府、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 

视。政府已将煤矿区土地破坏问题列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 

点专项规划。国土资源部每年投资数十亿于塌陷 

地复垦项目。仅安徽淮北市，20o4年一年国家投 

资总额8 669万元到其中的5个国家投资塌陷地 

复垦项 目。 

(2)复垦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土地 

复垦工作的发展，国内专家和学者们对 “土地复 

垦”目标的理解更加科学，对这个概念的认识也不 

断深入。近年来，矿山、土地、农业等的研究人员 

称其为“土地复垦”；环保研究人员更多称其为“生 

态建设”；生态研究人员常称之为 “生态恢复”或 

“生态修复”或“生态重建”。虽然称谓不同，研究 

方向也各有所侧重，但从研究实践看，总目标逐渐 

趋向一致，即趋向于涉及社会经济的综合生态问 

题，趋向于矿区的可持续发展 ⋯。显然 ，我国土地 

复垦内涵已由单纯强调将毁损土地恢复到可供利 

用状态上升为矿区生态重建或生态修复，接近于 

国外 “Rehabilitation”，即按照土地破坏的情况和事 

先的规划以及利用计划，逐渐恢复或建立一种持 

续稳定、并与周围环境和人为景观价值相协调的 

相对永久的利用方式。 

(3)整体复垦率还较低。我国煤矿塌陷地复垦 

主要集中在东部高潜水位矿区，其中徐州、淮北、 

唐山、平顶山等矿区复垦率已达到 30％ 65％。 

但由于每年新增大量的塌陷地，从全国来看，我国 

塌陷地复垦率还非常低，仅占10％左右。因此，我 

国塌陷地复垦这项事业还任重而道远。 

2 我国采煤塌陷地复垦存在的问题分析 

(1)复垦资金难以落实。采煤塌陷地复垦需要 

注入大量资金。由于复垦的资金渠道无法保持通 

畅，我国每年复垦塌陷地的数量远远跟不上新塌 

陷的土地数量。土地复垦实行“谁破坏，谁复垦”的 

原则，但实际上煤矿企业受到煤炭价格的影响很 

大，前几年煤炭全行业亏损，并且土地征地费成倍 

增长，煤矿企业能够投入到塌陷地复垦的资金非 

常有限。此外，在《土地复垦规定》颁布以前煤炭开 

采破坏的土地，因当时煤炭是按国家计划生产和 

销售的，并将全部利税上缴国家，而且当时在进行 

煤炭成本核算中未考虑塌陷破坏土地复垦的内 

容，现在要求煤矿企业用现在的资金还几十年前 

的欠账是难以实施的。此类需要复垦的土地约有 

l8万hm2o塌陷地复垦工程浩大，投资所需金额较 

大，投资回收期较长，所以如何确保充足的资金来 

源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2)复垦工程协调、合作不力。目前很多地方 

采煤塌陷地的复垦仍局限在原村、队范围内。这个 

队的土不能拉到那个队使用，这个队的水不能灌 

溉那个队的田等问题时有发生。如此不仅影响了 

复垦工程进度 ，而且也浪费了复垦资金。同时，有 

的居民想承揽工程项目，但又没有资质参加复垦 

工程的投标，因此产生抵触情绪，阻碍工程开工或 

施工。此外，由于有的采煤塌陷地虽受破坏，但仍 

有一定的收益，因对其复垦必然要损害一些地面 

的附和物。部分土地使用者因此漫天要价、高价索 

赔，对赔偿不满则阻挠工程施工。所以，复垦指挥 

活动不正常、协调处理不力，成员单位之间配合不 

够也是塌陷地复垦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3)整体复垦率低，复垦用途比较单一，综合 

效益较差。我国土地复垦的比例仅为 10％左右， 

与国外土地复垦率达 70％相比，我国土地复垦率 

很低。根据我国土地复垦的相关规定，复垦后的采 

煤塌陷地优先用于农业。并且国家投资复垦的采 

煤塌陷地复垦后用于农业的比例不低于50％。这 

种政策性的导向加上复垦技术的限制使得我国采 

煤塌陷地复垦后用途比较单一。由于受复垦后土 

地肥力的限制，复垦为农地的生产效率往往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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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较低。 

3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3。1 土地复垦的配套法规、规章不健全 

我国采煤塌陷地整体复垦率才 10％左右，相 

比发达国家的土地复垦率而言，该比率较低，其中 

的主要原因在于复垦制度上的缺陷。土地复垦是 
一 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综合性工作。只有通 

过立法把土地、矿业、环境、农业等与土地复垦相 

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明确起来，集中各方面的人 

力、物力、财力，才能保证土地复垦工作卓有成效 

地开展。国外一些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或法 

律体系来确保矿区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开展，但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地复垦法律，这与 

我国的资源环境战略以及土地复垦的形势和任务 

不相适应。正在实行的《土地复垦规定》是计划经 

济的产物，各项规定笼统而不够明确，可操作性欠 

缺，并且有些条款内容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要求。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矿产资 

源法》、《环境保护法》和制定的《煤炭法》、《铁路 

法》等法律中虽然都有土地复垦方面的规定，但仍 

有很多原则性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 

(1)已复垦土地产权界限不清。《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二条：“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 

坏，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 

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 

缴纳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而根据 

《土地复垦规定》第十七条：“生产过程中破坏的国 

家征用的土地，企业用自有资金或者货款进行复 

垦的，复垦后归该企业使用”。企业用自有资金进 

行复垦这个概念包含两种解释：一是采煤企业直 

接复垦，即从出资、规划，至复垦工程的完工都由 

采煤企业操作；二是采矿企业只向政府缴纳了土 

地复垦费，不过问其余复垦事项。对于第一种解 

释无疑包含在企业用自有资金复垦这个概念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复垦后土地使用权属于采煤 

企业是无异议的。但是，对于第二种解释是否属 

于企业自行复垦这个概念的界定，一直找不到法 

律上的依据。实际中，我国的煤炭开采企业绝大 

多数都是采用缴纳复垦费方式。因此，这种概念 

的模糊，导致复垦后土地使用权界限不清，影响塌 

陷地复垦工作的进行。 

(2)重复收费。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 

五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 

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0”同时该法对“建设用 

地”界定为：“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 

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 

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用地等。”而 

《土地复垦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企业在生产建设 

过程中破坏的集体所有土地，不能恢复原用途的， 

由国家征用。”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见，采煤企业必须以出让 

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采矿结束后企业还必须 

承担复垦任务。然而，对于已由企业征为国家所有 

的土地，企业所交纳的征地费中部分地包含了土 

地复垦性质的费用 (如耕地占有税等)，如果要企 

业承担“征地和复垦”双重任务，不仅在理论上欠 

妥，而且在实践中企业完成“征地和复垦”双重任 

务的难度较大，其结果是严重影响企业对土地复 

垦的投入，导致土地复垦任务难以落实。 

(3)企业复垦的积极性未得到应有的保护。根 

据《土地复垦规定》第十七条：“生产过程中破坏的 

国家征用的土地，企业用自有资金或者货款进行 

复垦的，复垦后归该企业使用；根据规划设计企业 

不需要使用的土地或者复垦后连续二年以上不使 

用的土地，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使 

用。”而作为政府复垦的土地，根据相关法规，复垦 

后土地的使用权属于政府许可的部门或单位。现 

行各地在进行土地复垦时，都未将采煤企业缴纳 

土地复垦费作为企业用自有资金复垦理解。实际 

上，很多地方政府规定，征用过的采煤塌陷地产权 

属于国家，复垦后仍交当地农民管理使用。 

因此塌陷地复垦的管理模式实际是煤炭企业 

征地采煤——塌陷地——土地主管部门划拨给地 

方使用，即煤炭企业对所征用的土地经采煤后形 

成的塌陷地无使用权。因此，“谁破坏、谁复垦”与 

“谁复垦、谁受益”不统一，导致企业复垦的积极性 

不高。即使是自行进行复垦的采煤企业，由于其专 

项并不在于土地的耕种，在土地产权流转、交易市 

场不太健全的条件下，因复垦两年后无人使用，其 

土地使用权很可能丧失，因此复垦后的权益依然 

有可能得不到保障。 

3．2 缺乏有效的组织模式 、 

世界上矿区土地复垦工作搞得较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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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采取了土地复垦一体化经营的方式。比如， 

土地复垦工作做得最好的美国，其矿区复垦的管 

理工作主要由内政部牵头，由内政部露天采矿与 

复垦办公室负责实施，矿业局、土地局和环境保护 

署等部门协助对与本部门有关的土地复垦工作进 

行管理，各州资源部负责辖区内矿区的复垦工 

作。复垦的实施由采矿公司在美国内务部法规实 

施办公室的监督下进行，其土地复垦是矿山开采 

和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复垦的经营、管 

理与矿山的生产、经营是融为一体的，从而保证了 

土地复垦法规实施和监督的有效性。另外，为了 

推动土地复垦的研究和技术革新，美国专门成立 

了“国家土地复垦研究中心”，并由国会拨款作为 

土地复垦研究的专项经费，组织多学科专家攻关， 

为土地复垦技术产业化给予有力支持 。 

在我国，目前土地复垦还未被作为区域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产业来对待，垦前(用地审批制度)、 

垦中(土地复垦活动)、垦后(复垦后土地的开发经 

营)诸环节未联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无法实现采 

矿企业用地、土地复垦、复垦后土地开发和利用、 

农副产品加工与营销等环节的一体化经营，未能 

形成土地复垦的规模效益和良性循环机制 口】o我 

国的土地复垦工作由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具 

体土地复垦由各矿山负责，但实际上采矿企业缴 

纳土地复垦费后，土地复垦的实施工作由政府进 

行，这样导致了土地复垦的实施和监督主体重合， 

影响了土地复垦法规实施与监督的效果。同时，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多种多样，加之煤矿开采 

形式各异，使得不同煤矿塌陷地的类型也各异，需 

要使用不同的复垦技术，复垦后的成效也不一。 

但是目前我国塌陷地复垦方面尚无统一的标准和 

规范，这也不利于准确的衡量和评价复垦效果，监 

督复垦工作，从而更加导致了复垦监督失效。此 

外，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土地复垦研究机构，土 

地复垦只是分散在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中， 

没有形成完整的、成套的技术研究体系，不利于土 

地复垦技术产业化的形成。 

由于尚未建立有效的复垦组织模式，所以日 

前更多的是采用示范区的形式推广复垦技术，作 

用和效果受到很大限制。 

3．3 复垦费方式存在弊病 

采煤塌陷实际上是煤炭开采所造成的外部不 

经济性，征收土地复垦费是使外部不经济性内部 

化的方法之一，但是这一方法与国外的复垦保证 

金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外强调的是由企业来 

完成复垦任务，管理部门负责检查和验收，一些专 

家和社会公众也参与这一过程，复垦的责任主体 

与执行主体相一致 ，加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复 

垦完成较有保证。 

但是，在我国塌陷地复垦的机制中，按照“谁 

破坏、谁复垦”的原则，塌陷地复垦的责任主体本 

应是采矿企业。然而，采矿企业如果缴纳了复垦 

费，则复垦工作就由政府组织，即土地复垦费用直 

接交到政府的有关主管部门，然后由相关部门使 

用该笔资金进行复垦。而国内主管部门收取复垦 

费用后，没有人监督主管部门的复垦任务，所以复 

垦效果要打折扣，在缺乏对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监 

督的情况下，出现复垦费用挪用的现象也就不足 

为奇。 

同时，确定科学、合理的复垦费用虽然关键， 

但很复杂。复垦费过高加重了采煤企业的负担，而 

复垦费用过低，又往往使缴纳的复垦费用不足以 

完成塌陷地的复垦。实际上，有两个客观原因的存 

在降低了复垦费的实施效果：一是信息的不对称 

性。根据经济学原理，要确定最优的复垦费，必须 

知道采煤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只有这两者相等， 

才能达到效用最大化。但是在煤炭价格开放的情 

形下，政府很难充分获取采煤企业的这些信息。二 

是具体操作技术上的不合理性。各地塌陷地的情 

况千差万别，但目前各地复垦费大部分是单因子 

收费方式，按塌陷的面积或者采矿的数量来计算， 

并没有考虑塌陷地的破坏程度、复垦的方向等其 

他条件。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存在某种不公平性，比 

如即使相同的采煤数量，由于各煤矿采用的采矿 

技术的不同，所导致的塌陷破坏程度会不同，而对 

此采用同样按采煤数量收取复垦费的方式，对采 

用“绿色”采煤技术的企业而言，显然有失公平。同 

时，复垦费的确定有相对静态性，不能对材料、人 

力等市场物价水平做出快速的反应。 

3．4 塌陷地复垦理论研究滞后 

《土地复垦规定》颁布以后，塌陷地复垦研究 

队伍的专业化、多学科化使土地复垦理论研究呈 

蓬勃向上的态势，研究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取 

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体而言，塌陷地复垦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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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复垦实践方面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1)对复垦模式的研究较少。目前塌陷地复垦 

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复垦技术的研究，对复垦模式 

的研究较少。对于塌陷地复垦模式，通常是根据 

复垦实践得出，也有学者通过对塌陷地进行适宜 

性评价而确定复垦模式的，但是大多是复垦为农 

地的适宜性评价，是单一用途的复垦。按照矿区 

煤炭开发规划、土地破坏情况、区域条件，以生态 

学、生态经济等原理为指导，开展多业、综合、协调 

并能控制水土流失的复垦研究较少。对生态农 

业、生态渔业在塌陷地复垦中的应用研究较少，致 

使塌陷区复垦的整体经济和环境效益较差。 

(2)对如何提高土壤肥力的研究不多。由于政 

策的导向作用，从复垦用途角度看 ，我国采煤塌陷 

地所复垦的土地中。复垦为农地的比例较高。而 

理论上对复垦为农地的研究也占了塌陷地复垦研 

究的很大部分。对复垦为农地的研究主要是集中 

于对复垦土壤质量的研究，包括对复垦前以及采 

用不同复垦技术进行复垦后土壤的物理性质 (容 

重、层次、孔隙率、透水度)变化、化学性质(养分、 

污染)变化、土壤的生物活性变化以及土壤综合质 

量变化的研究。但是对如何提高复垦土壤的肥力 

的研究较少，并且现有的研究以现场试验为主，尚 

未投入大规模使用。改善土壤肥力是塌陷地复垦 

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如果塌陷地复垦仅仅停留 

在整平土地上而置复垦土壤肥力于不顾，塌陷地 

复垦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4 对策概要 

大面积的采煤塌陷不仅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 

破坏，而且阻碍了矿区的可持续发展。现实迫切需 

要有一部专门的、全国性的矿地复垦法，以规范全 

国矿业用地的复垦。在复垦法中，应明晰复垦土地 

产权，规定详细的复垦标准，要“政出一门”，剔除 

多重收费的现象。同时复垦法中的各项规定尽量 

明确具体，以保证可操作性。推行科学、详细、可操 

作的复垦保证金制度，分别对诸如保证金计算、保 

证金形式、保证金例外、保证金返还、保证金审查、 

保证金罚没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此外，搞好采煤 

塌陷地复垦工作，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组织机构、健 

全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项目实施单位，还应建立专 

门机构定期检查复垦情况，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复垦 

监督。要加强对采煤塌陷地综合复垦模式的研究， 

尽量推行多用途、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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